
各市州科技局、财政局，省直管试点县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局，

省直有关部门，湘江新区管委会，国家高新区管委会，中央驻湘高校

和科研院所，省属本科院校和科研院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《湖南省自然科学基

金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经申报、受理、评审、审议、

公示等程序，决定对2026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4552个项目予以立项，

其中创新（卓越）研究群体（含联合基金）10 项，重点项目（含联

合基金）214 项，面上项目 649 项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C 类）658

项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D类）（大学生留湘来湘就业创业启航项目）

140 项，联合基金一般项目 2713 项，高校联合基金大学生留湘来湘

就业创业护航项目 168 项。在 3 年研究期内，请你们按时提交项目任

务书，督促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任务书认真开展各项研究工作，做好

项目实施情况原始记录，规范使用经费，按照有关规定要求提交相关

报告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，取得预期实效。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A 类）

（B类）属于芙蓉计划人才项目类别，待相关部门审定后另行发文。

项目经费文件由省财政厅、省科技厅另行印发。

附件：2026 年度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第一批）实施目标

和立项名单

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

2026 年 1月 15 日


